
通过对平台主经济的价格分析， 各

国制定了遏制不合理价格的法律。

超过行业标准利润率的定价。 日本

《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 提

到的“垄断状态就是指超高定价。 其表

现为： 获得的利润远远超出了政令所容

许的行业标准利润率； 付出的管理和销

售费用， 被确定为远高于所在行业正常

水平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定价。 韩国

《限制垄断和公平交易法》 规定的不合

理价格表现为： 一是在供求曲线没有明

显变化的情况下， 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不

合理地骤然提高； 二是占有市场优势地

位的经营者对销售费和一般管理费的支

出， 远超所在及相似行业间正常标准；

三是两个以上的处于优势地位的经营者

不合理地提高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

不合理的成本补偿价。 俄罗斯 《关

于竞争和在商品市场中限制垄断活动的

法律》 对超高价格进行了界定， 指出超

高价格是在相关市场中占有垄断地位的

经营者规定商品或服务的价格， 它的目

的是对生产效率不高所导致的不合理成

本进行补偿或者出售以次充好的商品以

强化自身利益。

同品不同人的定价。 美国 《谢尔曼

法》 规定， 构成垄断价格的要件是针对

同一质量的产品， 对不同交易人规定不

同的价格。 《欧盟条约》 也将价格歧视

界定为对同等交易人采取不同交易。

以阻碍进口为目的的高价。 联合国

《消除或控制限制性商业惯例法律范本》

第 4 条规定， “谋取或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的行为” 属于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情

形， 强调严厉禁止故意设置障碍、 以保

持超高价格为目的、 阻碍其他进口的行

为。

不合理的价格政策

平台经济的垄断， 首先表

现为形成市场支配地位。 对市

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一些国家

早有规定。

市场份额认定。 德国的

《反限制竞争法》 规定： 一个经

营者至少占有 1/3以上的市场份

额， 3 个或 3 个以下的经营者共

同占有 1/2 以上的市场份额， 5

个或 5 个以下经营者共占有 2/3

以上的市场份额， 可以推定为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日本的

《禁止独占法》 规定， 在一年之

内， 如果一个经营者的市场份

额超过 1/2， 两个经营者的市场

份额超过 3/4， 则可以推定为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 俄罗斯 《关

于竞争和在商品市场中限制垄

断活动的法律》 规定， 市场份

额超过 35%的企业， 应被视为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

贸易条款认定。 《欧盟职

能条约》 规定， 一个或多个在

内部市场或其中一个主要部分

占据市场调控地位的企业 ，

“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不平等的购买

或订立有其他不平等贸易条款的”，

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2019 年 6

月， 欧盟理事会批准了 《关于提高

在线平台服务的公平性和透明度规

则》， 要求大数据平台在运营过程

中， 向其客户提供更透明的条款和

条件， 在上述要求未能达到时， 应

当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服务条款认定。 2017 年 6 月，

德国完成其 《反限制竞争法》 第九

次修订。 其中增加了一项条款， 明

确规定免费产品或服务可以构成相

关“市场”。 由此， 相关竞争性数

据的获取将成为市场力量评估的标

准之一。 其他相关因素包括直接和

间接网络效应， 多个在线服务的

“并行使用” 和相互切换的可能性、

规模经济以及创新在数字市场中的

作用等。 2018 年， 韩国公平贸易

委员会加强了在线平台服务和大数

据领域不公平竞争等问题的监管。

同时， 对主要网络服务提供商有关

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服务条

款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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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反垄断监管组织属于各国政府的职

能， 但在运行机制及责任范围划分上各有特

色。

突出行业范围监管。 欧盟设置竞争总局，

重点负责执行 《欧共体条约》 第 81 条和第 82

条关于“将高价格定义为滥用行为、 禁止有

市场支配力的经营者直接或间接强行提高买

进和售出价格” 的规定内容。 欧盟已将电信、

电力、 银行、 保险等行业列为竞争性的行业，

在适用法律以及执法机构上与其他行业相比

没有特殊的待遇。

突出对互联网络的监管。 德国的反垄断执

法机构是联邦卡特尔局和州卡特尔局，在此基

础上，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其职责为密

切监测线上广告、社交网络、移动操作系统等

平台技术市场， 调查任何潜在的反竞争行为，

确保消费者从自由公平竞争中受益。

突出重大案件集中管辖。 俄罗斯的反垄断执

法机构是反垄断政策与企业扶持部。 有关垄断的

案件可以直接向总部投诉， 也可以向分支机构投

诉。 但标的额在 500 万卢布以上及跨地区的案件

由总部专属管辖。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对案件进

行调查、 审查、 作出处理和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当事人不服的， 可以向普通法庭或经济法庭起

诉。 法院有权撤销、 改变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的

裁决或处罚措施。

突出民事及刑事责任追究。 美国的反垄断执

法任务分别由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承

担， 反托拉斯局主要职责是对垄断事件进行调

查， 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判断， 以决定是否向普

通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规定垄

断行为的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所以，

在民事诉讼中反托拉斯局的身份是原告， 在刑事

诉讼中反托拉斯局又扮演了检察官的角色。

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

监管组织和程序

域外国家法律也对各种垄断销售行

为进行了规制。

垄断协议。 俄罗斯 《关于竞争和在

商品市场中限制垄断活动的法律》 规

定， 相互竞争的经济主体之间， 就共同

占有一市场份额 35%以上所达成的任何

协议， 导致或可能导致对竞争的限制，

则这些协议应被视为垄断协议。 同时，

垄断协议还包括限制竞争横向协议和纵

向协议。

搭售与捆绑销售。 美国 《谢尔曼

法》 分别对经营者之间的共谋行为和企

图垄断行为进行了规制。 美国 《克莱顿

法》 规定， 针对企业没有正当理由， 向

不同的消费者提供相同的产品或服务

时， 实行不同的价格和搭售属违法行

为。 《加拿大竞争法》 第 77 条规定，

直接搭售行为和间接搭售行为是捆绑搭

售的两种明示行为。

禁售转售。 2011 年 11 月， 苹果公

司在西班牙法院起诉一家公司， 要求法

院判决禁止这家公司销售自己生产的平

板电脑。 苹果公司称这家公司生产的平

板电脑抄袭了苹果电脑。 西班牙法院认

为， 禁售该平板电脑没有法律依据， 判

决苹果公司败诉。 2010 年， 希腊竞争

委员会对家乐福集团的一个子公司作出

了 1.25 亿欧元的罚款， 理由是这家子公

司非法利用互联网技术系统限制转售价

格， 实施垄断。

垄断销售
对平台经济反垄断案件的处置， 主要有

三种形式。

和解承诺。 欧盟于 2008 年 6 月出台了和

解承诺制度， 在适用程序上， 需要委员会以

评估、 和解商谈、 提交和解承诺的三个步骤

加以考量， 欧盟有 75%的案件是通过和解承

诺来解决的。 在美国， 反托拉斯案件中有超

过 60%也是通过和解承诺方式解决的。 2011 年，

谷歌被认为在搜索结果中赋予自营业务优先权，

损害了天气、 地图、 比较购物等行业的有效竞

争， 在调查了谷歌的相关竞争行为之后， 虽然美

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并未裁决谷歌人为操纵搜索结

果， 但谷歌自愿与其达成和解， 并修改本地搜

索、 广告等政策， 达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期望的

效果。

罚款。 美国采用三步裁量法来计算罚款金

额。 第一步是确定罚款的金额。 基准罚款水平一

般为“受影响商业量” 的 20%。 第二步是以计算

责任积分方式来确定罚款的范围， 以积分制方式

调整罚款最后数额。 第三步在确定罚款数额方

面， 法院融入一定的自由裁量， 根据呈现出来的

判断结果确定具体的金额。 罚款数额上限为 1 亿

美元。 在俄罗斯， 对签订限制竞争协议、 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等违法行为， 企业将受到 30 至 50 万

卢布的罚款。

有期徒刑制裁。 日本 《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

公平交易法》 设置了相应的罪名和具体刑罚方

式。 其罪名有“私人垄断、 不正当交易限制、 事

业者团体的禁止行为之罪” “违反国际协定等、

事业者团体的其他禁止行为、 确定审判之罪”

“违反股份公司、 股份持有、 干部兼任的限制禁

止等的犯罪”。 即使是犯罪未遂， 也会受到相应

的刑罚处理。 在俄罗斯， 对直接责任人可判处 3

年有期徒刑。 对滥用职权的执法人员可处最高 6

年的有期徒刑。 在美国， 同类犯罪监禁期最高为

10年。 （来源： 中国法院网）

处置办法

平台经济是指由互联网平

台协助组织资源配置的一种管

理运作形态 ， 它涉及多方主

体， 多种业务类型和多种竞争

方式。 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垄

断 ， 有利于保护市场公平竞

争， 维护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

益。 去年以来， 我国逐步加大

打击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

为， 并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予

以规制。 本期 “域外之音” 介

绍的就是国外关于平台经济反

垄断的相关法律制度。


